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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2 月 22 日安全理事会第 5634 次会议通过 

 

 安全理事会， 

 重申其以往关于东帝汶局势的各项决议草案和主席声明，特别是 2005 年 4

月 28 日第 1599（2005）号、2006 年 5 月 12 日第 1677（2006）号、2006 年 6 月

20 日第 1690（2006）号、2006 年 8 月 18 日第 1703（2006）号和 2006 年 8 月 25

日第 1704（2006）号决议， 

 欣见秘书长 2007 年 2 月 1日的报告（S/2007/50）， 

 重申全力致力于维护东帝汶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促进该国

的长期稳定， 

 赞扬东帝汶人民和政府继续采取行动，消除他们的政治挑战，并采取其他步

骤实现民族对话和政治和解，鼓励所有各方为此加倍作出努力， 

 重申需要尊重司法系统的独立和责任，欣见东帝汶领导人深信需要寻求公正

并决心采取行动消除有罪不罚现象， 

 关切东帝汶的安全、政治、社会和人道主义局势仍然脆弱和动荡不安，欣见

在安全部门作出了初步的努力， 

 注意到古斯芒总统、莫斯-奥尔塔总理和国家议会主席古特雷斯 2006 年 12

月 7 日联合写信给秘书长（S/2006/1022），请求增派一个建制警察部队，加强联

合国东帝汶综合特派团（东帝汶综合团）， 

 重申它认为即将举行的总统和议会选举是加强东帝汶民主进程的一个重大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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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见国家选举委员会法以及议会和总统选举法获得通过，鼓励另外采取步

骤，包括进行必要的修正，建立一个适当的管理框架，在东帝汶综合团的协助下

进行后勤筹备工作， 

 又欣见东帝汶议会于 2007 年 1 月 9 日通过了一项决议，采纳了特别独立调

查委员会的建议和议会特设委员会的其他建议，注意到东帝汶政府迄今采取的行

动，包括与 2006 年 4 月和 5 月事件有关的一些司法程序，进一步指出需要继续

努力执行调查委员会的建议， 

 强调需要全面执行 2006 年 12 月 1 日东帝汶政府同东帝汶综合团作出的“恢

复并维持东帝汶的公共安全和援助国家警察和内务部的改革、重组和重建工作的

安排”， 

 表示全力支持国际安全部队应东帝汶政府的要求继续进行部署，支持部队为

支持东帝汶综合团恢复和维持法律和稳定开展活动， 

 赞赏地注意到东帝汶政府、联合国和澳大利亚政府于 2007 年 1 月 26 日签署

了一项谅解备忘录，设立一个三边协调论坛来加强安全活动， 

 回顾，虽然东帝汶目前各种形式的挑战是政治性和体制性的，但是贫穷和有

关的匮乏也促成了这些挑战，赞扬东帝汶的双边和多边伙伴提供了宝贵的援助，

特别是在体制能力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确认东帝汶在许多方面实行治理所

取得的进展， 

 欣见东帝汶政府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商定在捐助者的支持下，为加强透明和

反腐措施提供技术支助， 

 注意到 2007 年 1 月 17 日启动联合呼吁程序，以满足 2006 年 12 月后六个月

内余留的人道主义和现行保护需求，其中包括为境内流离失所者提供人道主义援

助，以便协助他们回返、搬迁和重返社会， 

 重申安理会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 1325（2000）号决议和关于保护人道

主义人员和联合国人员的第 1502（2003）号决议 

 感谢东帝汶综合团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在秘书长特别代表的领导下作出的

努力， 

 1. 决定把东帝汶综合团的任期延长到 2008 年 2 月 26 日； 

 2. 决定至多为东帝汶综合团的核定兵力增加 140 名警察，以便能够再部署

一个建制警察部队，补充现有的建制警察部队，特别是在选举前和选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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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欣见联合国和澳大利亚于 2007 年 1 月 25 日签署了军事技术安排，由国

际安全部队据此保护联合国房舍和财产，并让东帝汶综合团警察拥有快速反应能

力； 

 4. 呼吁东帝汶政府在东帝汶综合团的协助下，继续努力全面审查安全部

门，包括内务部、国家警察、国防部和东帝汶国防军，在今后的作用和需求； 

 5. 强调需要定期召开会议和交流信息，并为此欣见设立一个由东帝汶政

府、东帝汶综合团和国际安全部队派人参加的三边协调论坛，以便继续保持协调； 

 6. 呼吁东帝汶所有各方信守非暴力原则，奉行民主和合法进程，确保即将

举行的选举起到团结作用，有助于让东帝汶人民团结起来，鼓励东帝汶所有各方

确保选举自由、公正和和平地举行，确保国家选举委员会制定的选举时间表得到

遵守； 

 7. 注意到联合国独立核证小组的工作，鼓励采用其确保选举进程可信性的

重大建议，进一步鼓励国际社会协助这一进程，包括观察选举情况； 

 8. 呼吁东帝汶所有各方，特别是政治领导人，继续本着合作与妥协的精神

携手开展工作，以便巩固东帝汶近年取得的进展，让国家能有一个和平和更加繁

荣的未来； 

 9. 强调目前努力追究1999年事件及 2006年 4月至 5月事件的责任和寻求

公正、包括落实特别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的重要性，为此鼓励东帝汶综合团不

断努力支持民族对话、政治和解和加强司法系统； 

 10. 呼吁东帝汶综合团继续同联合国机构、基金和方案以及所有有关伙伴合

作与协调，支持东帝汶政府和有关机构，支持制定减贫政策和经济增长政策； 

 11. 敦促包括联合国各机构和多边金融机构在内的发展伙伴继续提供资源

和援助，以筹备即将举行的选举和其他可持续发展项目，呼吁国际捐助界考虑为

2007 年关于东帝汶的联合呼吁慷慨捐款； 

 12. 请东帝汶综合团在其任期内，始终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325 号决议的规

定，充分把两性平等问题作为一个贯穿所有领域的问题加以考虑，还请秘书长在

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中，阐述整个东帝汶综合团在顾及两性平等问题及有关妇女

和女童的其他所有方面，特别是在保护她们不受基于性别的暴力的侵害方面，取

得的进展； 

 13. 请秘书长继续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东帝汶综合团全面遵守联合国对性剥

削和性虐待的零容忍政策，随时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敦促部队和警察派遣国采取

适当的预防行动，确保在涉及本国人员的此类案件中全面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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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还请秘书长定期密切向安理会通报实地情况，特别是即将举行选举的筹

备状况和安全情况，并在东帝汶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后 60 天内提交报告，就可

能对东帝汶综合团任务规定和兵力进行调整一事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建议，至迟在

目前任期到期前的 45 天提交一份报告，并在他认为适当时另外提交报告； 

 15. 决定继续处理此案。 

 

 


